
学校党的相关公文行文流程（请示报告除外） 

拟稿部门提交党委常委会研究通过或经分管校领导审阅通过

拟稿部门填写党委发文审批单，负责人签字，提交党办

党办综合秘书核稿

党办主任拟办 党办主任拟办

重要文件由
分管校领导签发

分发或网上发布
（上行文由拟稿部门负责报送）

以党字文发 以党办字文发

分管领导审阅、
党委主要领导签发

存档


